
附件2 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
青苗补偿标准
	序号
	补偿项目
	规格
	单价
（元/棵）
	种植每亩标准

	1
	荔枝、龙眼
 
	树冠投影直径小于0.5米
	20
	每亩最高补偿4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0.5（含）-1米
	145
	每亩最高补偿4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1（含）-2米
	350
	每亩最高补偿3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2（含）-3米
	550
	每亩最高补偿3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3（含）-4米
	705
	每亩最高补偿3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4米（含）-6米
	870
	每亩最高补偿3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6米及以上
	按照树冠投影面积所占亩数进行补偿
	每亩最高补偿26100元

	2
	柑、桔、
橙、黄皮
	树冠投影直径小于0.5米
	10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0.5（含）-1米
	118
	每亩最高补偿6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1（含）-2米
	268
	每亩最高补偿6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2（含）-3米
	373
	每亩最高补偿6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3米及以上
	460
	每亩最高补偿55棵

	3
	芒果、榄、柿子、嘉宝果
	树冠投影直径小于0.5米
	15
	每亩最高补偿12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0.5（含）-1米
	115
	每亩最高补偿4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1（含）-2米
	265
	每亩最高补偿4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2（含）-3米
	415
	每亩最高补偿45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3米及以上
	500
	每亩最高补偿40棵

	4
	柚子
	树冠投影直径小于0.5米
	20
	每亩最高补偿17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0.5（含）-1米
	100
	每亩最高补偿12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1（含）-2米
	200
	每亩最高补偿11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2（含）-3米
	345
	每亩最高补偿10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3米及以上
	400
	每亩最高补偿90棵

	5
	香蕉、芭蕉、米蕉、西番莲
	果苗（0.6米以下）
	10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

	
	
	未挂果
	33
	每亩最高补偿120棵

	
	
	已挂果
	48
	每亩最高补偿120棵

	6
	菠萝
	未挂果
	3
	每亩最高补偿5000元

	
	
	已挂果
	4
	每亩最高补偿6000元

	7
	枇杷、李、桃、梅、番石榴、杨梅、木瓜
	树冠投影直径小于0.5米
	10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0.5（含）-1米
	105
	每亩最高补偿8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1（含）-2米
	130
	每亩最高补偿8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2（含）-3米
	180
	每亩最高补偿8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3米及以上
	220
	每亩最高补偿70棵

	8
	沙梨、杨桃、蜜菠萝、板栗
	树冠投影直径小于0.5米
	10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0.5（含）-1米
	70
	每亩最高补偿10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1（含）-2米
	120
	每亩最高补偿10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2（含）-3米
	170
	每亩最高补偿10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3（含）-4米
	220
	每亩最高补偿100棵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4米及以上
	260
	每亩最高补偿90棵

	9
	桉树林或其他经济林木
	幼林木
	——
	每亩3500元

	
	
	中熟林
	——
	每亩4500元

	
	
	成熟和近成熟林
	——
	每亩8000元

	10
	罗汉松
	胸径小于2厘米
	40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

	
	
	胸径2（含）-5厘米
	80
	每亩最高补偿150棵

	
	
	胸径5（含）-10厘米
	120
	每亩最高补偿150棵

	
	
	胸径10厘米及以上
	200
	每亩最高补偿100棵

	11
	沉香树、柏树
	胸径小于2厘米
	30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

	
	
	胸径2（含）-5厘米
	60
	每亩最高补偿150棵

	
	
	胸径5（含）-10厘米
	90
	每亩最高补偿150棵

	
	
	胸径10厘米及以上
	160
	每亩最高补偿100棵

	12
	松树
	胸径小于5厘米
	10
	每亩最高补偿300棵

	
	
	胸径5（含）-10厘米
	15
	每亩最高补偿300棵

	
	
	胸径10（含）-20厘米
	30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  

	
	
	胸径20厘米及以上
	35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 

	13
	杂树、其他园林绿化树木
	胸径小于5厘米
	10
	每亩最高补偿300棵

	
	
	胸径5（含）-10厘米
	15
	每亩最高补偿300棵

	
	
	胸径10（含）-20厘米
	30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  

	
	
	胸径20厘米及以上
	35
	每亩最高补偿200棵

	14
	竹子
（元/墩）
	小墩，10棵以下
	50
	——

	
	
	中墩（11-30棵）
	150
	——

	
	
	大墩（31棵以上）
	250
	——

	
	
	成片竹子按亩计算
	——
	每亩2500元

	15
	火龙果
 
	苗高（长）小于0.5米
	10
	每亩最高补偿440棵

	
	
	苗高（长）0.5米（含）-1米
	19
	每亩最高补偿440棵

	
	
	苗高（长）1米（含）-2米，已挂果
	39
	每亩最高补偿440棵

	
	
	苗高（长）2米及以上，已挂果
	44
	每亩最高补偿440棵

	16
	葡萄、
百香果
	藤径小于1厘米
	30
	每亩最高补偿220棵

	
	
	藤径1（含）-2厘米
	35
	每亩最高补偿220棵

	
	
	藤径2（含）-3厘米
	45
	每亩最高补偿220棵

	
	
	藤径3（含）-4厘米
	55
	每亩最高补偿220棵

	
	
	藤径4厘米及以上
	82
	每亩最高补偿220棵

	17
	茶树
	种植期不满2年
	——
	每亩6000元

	
	
	种植期2（含）-6年
	——
	每亩15000元

	
	
	种植期6年以上
	——
	每亩22500元

	18
	短期农作物
	水稻及西红柿、茄子、玉米、花生、马铃薯、韭黄、韭菜、沙姜等粮油、蔬菜类
	——
	每亩4500元以内，评估确定价格

	
	
	草莓、甘蔗、西瓜、香瓜等水果类
	——
	每亩5500元以内，评估确定价格

	备注：
1.上表所称“树冠投影直径”指的是树冠所覆盖的地面直径；
2.本表不能完全覆盖的青苗或本表青苗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相差较大，经权利人书面申请，办事处决策作为个案处理的，可由办事处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给予补偿。
 
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
